
　　中国古代审判中的狱贵初情

蒋 铁 初 

内容提要：“狱贵初情”是指在案件受理之初认真调查证据，并在事实认定时重视

采信此类证据。“狱贵初情”观念萌芽于先秦时期，历经秦汉至隋唐的发展，到宋

代时成型，元明清时期继续深化。“狱贵初情”对中国古代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部分司法者对初情采信的偏面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狱贵

初情”观念与实践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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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审判非常重视案件真实的发现。对于如何发现真实，古人总结出许多经验，

如五听察狱、情证兼用、正谲鞫情等。“狱贵初情”即是其中一种。所谓 “狱贵初情”，是

指审理案件应在案发之初认真调查证据并在事实认定时重视采信最初调查获得的证据。这

两方面是统一的，因为若不能认真调查初情，则初情采信的重视便成为无源之水；若事实

认定无须重视初情采信，认真调查初情便是无的放矢。对于 “狱贵初情”在审判中的地位

与作用，古代司法者相当重视，当代学者也给予很高评价，武树臣将 “重初情”视为中国

古代审判艺术的首选。〔１〕令人费解的是，法史学界对 “狱贵初情”的研究却非常冷淡，至

今还没有一篇专题论文。中国古代 “狱贵初情”观念萌芽于先秦，历经秦汉至隋唐的发展，

到宋时成型，元明清时期不断深化。“狱贵初情”观念在对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积极影响的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异化。

一、“狱贵初情”观念的演进

　　 （一）宋代以前 “狱贵初情”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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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先秦时期 “狱贵初情”观念的萌芽

　　从史料记载来看，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重视初情调查观念的萌芽。《吕刑》主张 “察辞
于差”，即司法者应从讼者供述的矛盾之处分析案件疑点并发现真相。“察辞于差”要求司

法者对讼者的讯问应当尽早实施，并尽可能防止讼者串通，否则他们之间供词的差异就可

能会消除。春秋时子产就运用过 “察辞于差”的方式审理案件。《韩非子》载：“有相与讼

者，子产离之而无使得通辞，倒其言以告而知之。”〔２〕此外，《周礼》“以五声听狱讼”的

主张也具有重视初情的精神。〔３〕从理论上讲，五听察狱首先要求察狱官亲自讯问，而不是

委托他人代为讯问。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讯问者不仅要听取受讯者的供词，还要通过

观察受讯者的面色、气息、听力、眼神等信息来判断供词真伪。如果说供词还可转达的话，

那么，对于面色、气息等信息，审理者很难通过别人的讯问来获得。其次是应在初讯时实

施五听。依据常理，受讯人在初次面对官员讯问时，尚有惧怕心理，通常不敢作谎供；即

使作谎供，亦会表情异常，司法者可从中发现问题。在后来的讯问中，受讯者对官员的惧

怕心理消失，作谎供时心安理得，五听亦难发现异常。可见，五听察狱亦有助于重视初情

调查观念的萌芽。

　　从实践来看，先秦时期的一些案例也体现了重视初情调查的精神。《韩非子》载：郑子
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

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

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４〕

　　本案中子产与嫌疑人尚未照面，闻其哭声 “不哀而惧”，即发现案件疑点，属典型的五

听察狱，在客观上亦符合五听应于初讯时亲为的要求。

　　２．秦汉至隋唐时 “狱贵初情”观念的发展

　　秦代司法者的法律观念较先秦时期更成熟，对于证据收集应迅速的要求已有自觉认识。
《秦简·封诊式》中多次出现 “即令令史某往执丙……既令令史某往诊”。这意味着拘捕嫌

犯及实施人身或尸体检验都应迅速。关于尸体检验的内容亦有记载：丙死 （癛）县其室东

内中北辪权，南乡 （向），以粆索大如大指，旋通系颈，旋终在项。索上终权，再周结索，

馀末袤二尺。头上去权二尺，足不傅地二寸，头北 （背）傅辪，舌出齐唇吻。下遗矢弱

（溺），污两却 （脚）。解索，其口鼻气出渭 （喟）然。〔５〕

　　从记载来看，秦代的尸体检验相当详细，司法者显然是认识到了详细检验对于案件事
实审理的极端重要性，可见秦代司法者的观念中存在着及时、详细调查案件初情的自觉。

汉代司法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淮南王谋反案件的审理过程

就体现了司法者这一观念：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吏因捕太子、

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

　　本案件中司法者在接到告发后立即逮捕人犯，并同时搜集证据。从本案的审理进程来
看，司法者及时调查证据的意识相当强，足以表明汉代司法者认识到了及时调查案件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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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北魏至隋唐时期，立法强调 “察狱之官先备五听”，这与先秦时期的五听察狱已有所不

同。先秦时期仅主张司法者应适用五听，而北魏与隋唐的法律则强调司法者应 “先备五听”，

表明立法者已经认识到了五听对于初情调查的重要性，才将五听定为案件审理的第一步，

比先秦时期适用五听更具自觉性。唐代刑部格规定：“官人被推赃罪……宜审详元状。”〔６〕

立法要求重视嫌犯最初供状，这对 “狱贵初情”观念的成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前述重视

初情的制度与实践主要集中在重视初情调查这一领域，而 “详审元状”意味着元状应比后来

获得的证据信息更加受到重视，这体现了 “狱贵初情”内容的另一面，即重视采信初情。

“狱贵初情”的两个要求至此基本成型。

　　 （二）宋代 “狱贵初情”的成型

　　１．“狱贵初情”成型的条件
　　宋代 “狱贵初情”成型的条件有三：一是审判制度方面的创新，二是检验水平的提高，

三是研习司法理论的风气兴盛。

　　与前代相比，宋代审判制度有很大变化，对 “狱贵初情”的成型产生重要影响，具体

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长官亲自问案制度的确立。在审判主体方面，唐代是法官审理案件。后唐时期，
案件复核开始要求 “长吏逐旬亲自引问，质其罪状真虚。”〔７〕宋代则要求州县长官亲审案

件。宋仁宗诏令：“纠察在京刑狱并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州县长吏，凡勘断公事，并须

躬亲阅实。”〔８〕但长官多不躬亲鞫狱， “惟凭推吏鞭楚，傅致深文。”〔９〕制度要求长官亲

审，而长官却常委吏役实施，吏役又不能胜任。故而司法理论反复强调长官亲审，以保证

初情调查的结果更真实。

　　其次是复审制度更加详备。宋代法律规定，案件在县级衙门审结后，并不直接送州复
审，而是由长官另行安排人员进行录问。如果败诉方不服，则应安排其他司法者审理，即

翻异别勘。案件在本级审录无冤后，再移州复审。州级审判中事实审与法律审由不同机构

实施，即鞫谳分司。录问、翻异别勘与鞫谳分司导致宋代案件的复审次数较前代更多，大

部分案件都须经其他司法者复审。从理论上讲，复审者没有结案压力。因为原审者必须在

形式上将案件查清才可以呈交复审，复审者维护原判就可结案。但复审者维护原判并无成

就感，发现原审错误并予以纠正才能体现复审价值。与原审者相比，复审者更在乎发现真

实。但原审者通常不愿审理结果被复审者改变，因而常会对原审材料做出剪裁，以减少原

审被改判的可能性。原审者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法是在 “穿款”时改变原款内容。所谓 “穿

款”，指官府将两造与证人供词及其他证据整合成一份书面资料，作为定案依据。宋初诏令

要求 “推事须问头碎款，连穿长款圆写。”〔１０〕可见 “穿款”不允许改变原款内容。但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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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了避免被复审者发现问题，“穿款”时常做出技术处理。

　　 《宋会要辑稿》指出了穿款之弊：今日治狱之弊，推鞫之初虽得其情，至穿款之际，

则必先自揣摩斟酌之，以为案如某罪，当合某法，或笞或杖，或徒流与死刑之类，皆文致

其辞，轻重其字，必欲以款之情与法意合。彼议法者亦惟视其成而定其罪，纤毫锱铢如出

一手。〔１１〕

　　这一做法导致复审者看不到原供，因此难以发现问题。既然复审者的目的是发现真实，

自然不会满足于依穿款来复核案件，他们会要求原审者尽可能多地上报案件材料，特别是

案件受理之初获得的材料。复审层级的增加导致案件受理之初获得的材料更受重视。

　　除审判体制的变化外，宋代检验水平的提高亦有利于重初情观念的成型。两宋时期，

司法检验水平较前代相比有质的飞跃。南宋人宋慈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医学作品 《洗

冤集录》，而郑兴裔则首创规范尸体检验的 “检验格目”。伴随检验水平的提高，司法者认

识到了检验的时效性及复杂性，强调检验应当及时躬亲。这是 “重初情”观念成熟的一个

重要因素。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检验的重要作用，宋慈才提出 “初情莫重于检验”的观点。

　　此外，宋人研习司法理论的风气也有利于 “狱贵初情”观念的成型。中国古代开始大

规模汇编案例主要在五代两宋时期，其中杰出代表是南宋人郑克。在五代和凝与其子同撰

《疑狱集》的基础上，郑克撰成案例集 《折狱龟鉴》，在该书的按语中他多次论及发现真实

的经验，如人证不及物证可靠、情证应当兼用、正谲可以结合等。尽管郑克未提及 “狱贵

初情”，但在司法者热衷于探讨审判经验的大背景下，“狱贵初情”作为发现真实的一种经

验被司法者总结出来亦属水到渠成。

　　２．宋代 “狱贵初情”成型的表现

　　宋代 “狱贵初情”观念成型的表现有二：

首先，“狱贵初情”概念的出现。从史料记载看，最早提出 “狱贵初情”的是北宋人宋

若谷。时人刘安世记载：“某有同年宋若谷……尝曰狱贵初情。”〔１２〕“狱贵初情”概念自宋

若谷提出后，在宋代被人们反复谈及。南宋官箴书 《州县提纲》称：“昔刘公安世谓宋若谷

治狱有声，惟曰狱贵初情，分牢处问而已。”〔１３〕南宋臣寮言：“狱贵初情，初情利害实在县

狱。”〔１４〕宋慈亦称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１５〕宋慈所言

狱重初情，与 “狱贵初情”词异而意同。两宋时谈及 “狱贵初情”者如此之众，表明这一

观念已为很多人知晓并认可。

　　其次，人们系统探讨 “狱贵初情”的要求。宋若谷提出的 “狱贵初情”要求如下：每

　　　　　　　　　　　　　　　　　　　　　　　　　　　　　　　　　　　　　　　

·５６１·

中国古代审判中的狱贵初情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五九。

（宋）马永卿编，（明）王崇庆解：《元城语录解·行录附》，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四库全书版，第 ８６３册
３９８页。
《州县提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四库全书版，第６０２册６４３页。按：《州县提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
部州县治政专著，纪昀等人在考证后认为书目题 “陈古灵 （陈襄）撰不足据矣”。王志强认为该书系南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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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狱者，一行若干人，即时分牢异处，亲往遍问。私置一簿子，随所通语，毕记之。列

各人姓名其后，行间相去可三寸许。以初问讯所得语，列疏姓名左方。其后结正，无能出

初语者。〔１６〕

　　概括起来，宋若谷认为 “狱贵初情”要求有三：一是分牢异处。即将系狱者分别关押，

目的在于让他们不能相谋，避免串供；二是亲往遍问。亲问的目的在于防止狱吏讯问不得

其情或擅改供词，遍问则可以防止司法者偏听偏信；三是记录讯问内容要做到保密、详细、

准确。总的来看，宋若谷所论及的 “狱贵初情”要求还只限于如何讯问系狱者，尚未涉及

初情调查的其他方面，更未讨论案件事实认定应如何采信初情。这给宋代其他司法者留下

了补充空间，《州县提纲》称：凡里正及巡尉解至犯人……即点差他案贴吏十名，各于一处

隔问责供，顷刻可毕。内有异同，互加参告，既得大情，然后始付主吏，虽欲改变情款，

诬摊平人，不可得矣。〔１７〕

　　与宋若谷一样，《州县提纲》亦主张将系狱者分处隔问。至于讯问实施者，《州县提纲》
主张由他案贴吏负责，与宋若谷主张的审理者亲问有别。此外，《州县提纲》还提出案件事

实认定应重视初情采信的具体要求。 《呈断凭元供》主张 “既有元词，自当详览，以定曲

直。又具情节，适为赘耳”。〔１８〕所谓 “元词”，系指司法者讯问犯证的原始记录，“情节”

是书吏制作的元词节本。但书吏制作 “情节”过程中可能会故意或过失删改重要内容，从

而致节本记载事实错误。因此，欲发现案件真实，司法官对元词必须详览。除了重元词外，

《州县提纲》还要求 “讼者初词，姓名年月节日，必须详览……倘后词与前异，前词所无而

其后辄增者，皆为无理。若夫狱囚所招，先隐其实，旋吐真情，又不可例凭初词。”〔１９〕初

词是元词一种，讼者在官府第一次供述的元词即为初词。与节本相比，元词肯定更可信，

因此重元词没有例外；但与后词相比，初词并无绝对可信性。《州县提纲》重初词又允许有

例外的主张是理性的。

　　宋慈对 “狱贵初情”的两个要求都作出探讨。在调查初情方面，宋慈强调验官 “应躬

亲诣尸首地头，监行人检喝”，“不可信凭行人，须令将酒醋洗尽，仔细检视”，要求检验尸

伤时司法者应讯速到场，亲自监督仵作仔细检验。在初情采信方面，他主张 “告状切不可

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２０〕由于 《洗冤集录》对古代司法者影响极大，故而尽管

宋慈 “初情莫重于检验”的观点晚于宋若谷 “分处隔问”的主张，但影响却绝不亚于前者。

　　 （三）元明清时期 “狱贵初情”的拓展与细化

　　至元代，“狱贵初情”已为司法者经常论及。张养浩指出： “狱问初情，人之常言也，
盖狱之初发，犯者不暇藻饰，问者不暇锻炼，其情必真而易见。威以临之，虚心以诘之，

十得七八矣。”〔２１〕张养浩主张初情调查应 “威以临之，虚心以诘之。”此处的 “威”指堂威，

但不包括实施刑讯，因为他明确将 “问者不暇锻炼”视为 “狱问初情”的前提；“虚心”指司

法者立场无偏见。初情讯问氛围的严肃及讯问立场的公正是张养浩对 “狱贵初情”观念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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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同前引 〔１２〕。
同前引 〔１３〕。
前引 〔１３〕，《州县提纲》，第６３０页。
同上书，第６３１页。
前引 〔１５〕，宋慈书，第１５页，第２０页，第３９页。
（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卷下 《狱诘其初》，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四库全书版，第６０２册７４０、７４１页。



情调查要求的补充。

　　到了明朝，“狱贵初情”更加受到司法者青睐。在初情调查方面，王肯堂强调：“初检
死伤必须正官，不可转委吏卒。”〔２２〕提高了对检验者身份的要求。在初情采信方面，王肯

堂主张重初情应更重检验而不是证佐，因为 “证佐犹有扶同，尸伤不容伪也”，这是对宋慈

“检验优于告词”观点的发展。

　　吕坤则主张：狱贵初情……须知初勘者何官，果检验者掌印正官乎？识见精明乎？持
法廉正乎？鞫狱虚慎乎？则初情乃确案也。倘初委佐贰首领阴阳审祭老人，才识昏短而群

小轻忽，操守卑污而供招苟且，若是，而初情宁可贵乎？〔２３〕

　　吕坤提出固然要重视初情在定案中的地位，但初情取得只有符合一定条件才可视为确
案。宋代 《州县提纲》主张重初词又允许例外，吕坤的观点与其旨趣相同，且更加具体。

　　清人对 “狱贵初情”的要求，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初情调查方面，司法者重点探讨

了尸伤检验。王又槐要求 “相验之时，尤须不避臭秽，逐处细看”。〔２４〕汪辉祖主张 “须将

尸身反复亲看，遇有发变，更须一一手按”。〔２５〕上述观点强调司法者检验尸伤应亲自迅速

详细实施，与前人相类，但程度更甚，在亲验上甚至要求 “一一手按”。在初情采信方面，

张运青认为：“从来狱贵初情……是以人命报官之日，官即亲为相验，登记伤痕，当场审

定，则初情乃确案也。”〔２６〕张运清提出只有符合调查条件的初情才是可靠的，明显受到明

人吕坤观点的影响。

　　综观元明清三代 “狱贵初情”要求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 “狱贵初情”针对的司法行

为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具体。但万变不离其宗，元明清时期对宋代 “狱贵初情”的要求

仍以继承为主。可见 “狱贵初情”观念在其历史演进中始终被人们奉为圭臬，其不断拓展

与细化的过程正是人们对它持续关注与信奉的结果。

二、“狱贵初情”对制度与实践的影响

　　 （一）“狱贵初情”的制度影响

　　 “狱贵初情”观念自萌芽时就开始影响司法实践，到了北魏至唐时又开始影响立法。

但限于 “狱贵初情”观念在宋代以前尚未成型，因此对立法与司法的影响还较微弱。宋代

“狱贵初情”观念成型后，很快为大多数司法者熟知并认可，对立法的影响也明显增强。主

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初情调查的 “亲、速、详”规定。南宋嘉泰三年诏： “今后遇大辟罪人到官之

初，须令长官当厅引问罪人，令以实情通吐，仍引证佐等人反复问难，务在得其本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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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明）王肯堂：《王肯堂笺释·断狱·检验尸伤不以实》，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四库未收书版，第 １辑 ２５册第
６９１页。
（明）吕坤：《吕坤全集·实政录·风宪约·人命》，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９１页。
（清）王又槐：《刑钱必览》卷一 《办理详案章程》，嘉庆十九年刻本，第１７页。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 《验尸宜亲相亲按》，张廷襄编 《入幕须知五种》，文海出版社 １９６６年版，
第３１３页。
（清）张运青：《治镜录》下卷 《当官功过格》二 《过格四十六》，仕学斋重刊本，第１５页。



后送狱根勘，狱官不时下狱引问，有一语稍异初词，必根究情弊，重作施行。”〔２７〕立法强

调罪人到官之初长官即应亲问、反复问难，符合初情调查 “亲、速、详”要求。当然，此

处的 “亲、速、详”还只限于大辟案件。对命案检验，宋代律法规定：“诸尸应验而不验，

若受差过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各以违制论。”这是勘验宜亲宜速的要求。关于勘验主

体，立法要求 “州差司理参军，县差尉，县尉阙，即以次差簿、丞。”〔２８〕规定专门勘验主

体，意在保证勘验官能亲自勘验。元代法律规定：“今后检验，委本处管民长官……仔细检

验。”〔２９〕检验主体变为本处管民长官，而宋代法律规定的州县检验者分别是司理参军及县

尉，他们不是管民长官，亦不是案件的法定审理者。宋代法律强调的亲验只是差定的检验

者亲到尸场，并非审理者亲验；元代法律要求案件审理者亲验，显然更接近亲验本意。

　　到了明代，立法对尸伤检验的要求比元代又进一层，明律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
托故不即检验……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

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３０〕

　　可见，明律强调检验应当亲为、详细、即时以及结果正确。清律关于检验的律文与明
律完全相同，但例文明确了地方检验由州县印官实施，且要求 “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

印官应立即亲往相验。”〔３１〕比律文的 “牒到即验”还要早，对检验 “亲、速”要求的强调

达到极致。

　　第二，规定初情保真制度。“狱贵初情”不仅要求司法官员认真调查初情，还要求在事
实认定时重视采信初情。在复审者看来，案件初情往往真而易见，因而事实认定应更多依

靠初情。为了保证复审者能够获知案件初情，立法设计了一套初情保真制度。具体而言，

在宋代有 “给历”制度。

　　嘉泰二年诏称：凡勘大辟正犯，与干连人各给一历，令其书写自初入狱至于狱成所供
情款。其勘官批问，亦只就历书写。应有错字，只许图记，不许涂抹……设有翻异，则狱

囚供吐轻重虚实之情，及勘官推勘详简当否之状，于此尽见。〔３２〕

　　明清时期虽无 “给历”制度，但亦有相应内容。清律 《吏典代写招草》规定：“凡诸衙

门鞫问刑名等项，若吏典人等为人改写及代写招草，增减情节，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出入

人罪论。若犯人果不识字，许令不干碍之人代写。”〔３３〕这一规定旨在保证供状能够如实反

映受讯人供词。之所以不允许吏典等人代写，正是担忧吏典等人会擅改受讯人供状，致使

供词失实。

　　 “给历”制度与 “吏典代写招草”制度都是针对受讯人供词而言的，但案件事实并不

能只以供词为据。为了全面了解初审时司法者获得的证据，清代法律规定了初报制度。所

谓初报，是指州县在接到命盗案报案后，应立即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讯问，并将验讯结果尽

快向各上级衙门呈报 （即初报），获得批示后再对案件正式审理。初报是基层司法者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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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六○。
前引 〔１５〕，宋慈书，第３页。
《至元二十八年中书右三部符文》，引自 《无冤录今译》，海南出版社年２０１１版，第１１６页。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刑律》，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９页。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刑律》，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９３页。
同前引 〔１１〕。
前引 〔３１〕，田涛等点校书，第６０２页。



法，正式说法为 “通详”。《大清会典》规定：“若命案，若盗案，得报即通详。”〔３４〕咸丰

十年上谕也规定：嗣后各省州县，凡遇命盗案件，一经报到，立即前往勘验。盗案限三日，

命案限五日。先将大概情形，切实通禀。如有迟至二十日者，奏请交部议处。倘敢讳匿不

报，别经发觉，从重究办。〔３５〕

　　依上述规定，初报的要求有两点：首先是迅速。州县印官必须在受案后三五日内将案
件初审情形报给各级上司。而呈报欲速，则验讯必速，因此勘验应在接到报案后 “立即前

往”。其次是全面。虽然诏书中没有出现全面一词，但规定通报的内容是验讯获得的 “大概

情形”。所谓 “大概情形”是相对于全案而言，因为初报并非结案报告，情形不可能非常详

尽。但初讯情形应全部写入初报，即诏书所称 “切实通禀”，不允许有讳匿情形。由初报的

要求可以看出，初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上级司法者能够全面知悉案件初审之情。因为

这些初情未经下级变造及 “锻炼”，在上司眼中是较为可信的。

　　第三，初情采信制度。“狱贵初情”的理由之一是初情易真，因此保证初情能在案件事
实认定中受到重视也是立法关注的问题。前述南宋嘉泰三年诏令要求 “狱官下狱引问，有

一语稍异初词，必根究情弊，重作施行”。重视采信初情的规定在明清立法中亦有体现，清

律 《吏典代写招草》规定：“凡诸衙门鞫问刑名等项，必据犯者招草以定其罪。”招草即未

经书吏整理修改过的供词，与宋代的碎款名虽异而其旨则一。除了对供词要求初供，对告

词则重视原呈，原告在案件受理后又续添的呈词不准接收。明清律皆规定：“凡词状止许一

告一诉……陆续投词，牵连原状内无名之人……一概不准，仍从重治罪。”〔３６〕对限制投词

的意义，清人黄六鸿认为：“凡狱讼止贵初情，若投词之中，又添一事，又牵一人，则前告

分明是诳。”〔３７〕明确表示禁止陆续投词是 “狱贵初情”的要求。

　　 （二）“狱贵初情”对实践的影响

　　１．宋元时期 “狱贵初情”对实践的影响

　　宋元时期 “狱贵初情”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司法者在案件初发时亲自

迅速调查相关证据，二是重视初情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这两类做法在实践中都存在。以

前者而言，宋慈办理案件中的检验都由其本人实施，践行了 “初情莫重于检验”的主张。

就后者而言，更多地表现复审者为了发现案件真实，不满足于审查原审呈报的定案材料，

还要审查初供材料。

　　 《名公书判清明集》载：朱超踢死程七五，县审定朱公辅喝令朱超动手，复审时朱公

辅呼冤，县呈录本朱公辅已服罪。初提刑司亦信县狱已成，后索到州县狱款，兰亭真本，

然后知狱未尝成。〔３８〕

　　本案中县呈录本与州县狱款存在差异，复审者查阅了县审狱款，并以其认定事实，符
合 “狱贵初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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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大清会典·卷五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续修四库全书版，第７９４册５３１页。当然，初报与通详是有
区别的，下级向上级呈报称为通详，第一次通详即初报。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３２８《咸丰十年八月中丙子》。
前引 〔３１〕，田涛等点校书，第４８４页。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日本诗山堂１８５０年版，第６册第８页。
参见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２４页以下。



　　元代司法实践中符合 “狱贵初情”的做法亦不罕见。《元史》所载的一则案例就体现了

司法者对初情的重视：吴兴民夜归，巡逻者执之，系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

胁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归。比死，其兄问杀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长身者也。”其

兄诉于官，有司问直初更者，曰张福儿。执之，使服焉，械系三年。文原录之曰：“福儿身不

满六尺，未见其长也；刃伤右胁，而福儿素用左手，伤宜在左，何右伤也！”鞫之，果得杀人

者，而释福儿。〔３９〕

　　本案中，被害人临终前的证词是最初之情，亦是与案件事实关系最密切的初情。诚然，
张福儿值初更亦是初情之一，但与案件关联性不强。初审者虽重视初情，但对初情的关联

性判断不准，致事实认定错误。邓文原重视最具关联性的初情，因而发现真实。很显然，

邓文原的做法更符合 “狱贵初情”精神。

　　２．明清时期 “狱贵初情”的实践影响

　　与宋元时期一样，明清时期 “狱贵初情”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也表现为慎重对待初情调

查与重视初情采信两个方面。在初情调查方面，司法者能够亲自、迅速、详细调查初情，

命案尤其如此。清人王士俊言：狱贵初成，伤凭细检……余三任州县……一遇命案，单骑

前赴……公案离检所，不过丈余。至则先问两造口词，即令仵作同两造及地保公同检验，

不厌其详。所报伤迹，详录草单。俟三词合同，方亲至检所，逐一加验。〔４０〕

　　王士俊的做法符合初情调查 “亲、速、详”等要求。实践中重视初情调查的现象并非

偶然。巴县档案记载的命案中，知县都是在接到报案后 “随带仵作前诣尸所，令仵作如法

相验喝报，报毕亲验无异，取凶器与伤痕比对相符，填格取结，随讯犯证”。〔４１〕这些记载

在巴县命案档案中几乎每件都有，可见命案检验至少从档案记载来看是符合 “狱贵初情”

要求的。

　　对初情采信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复审程序中，复审者往往会以初情所无而否定原审认定
事实。下表所引案例中的事实认定即能体现这一特征：

《盟水斋存牍》中 “狱贵初情”援用情形

序号 案名 案情 结果

１ 强盗朱茂顺 初供无朱茂顺名，在后续缉，他犯不认为同伙。 矜疑改遣

２ 强盗黄叔裕 黄叔裕行窃被诬为强，狱贵初情，翻阅原呈，并无惊散男女之说。 窃盗是真

３ 盗窃何乾悦
何乾悦之案，铁据在潘惟翰拔发刃首，而查当日投司原呈，并无此

语。狱贵初情，恐不堪移易也。
以赃仗不明释放

４ 强盗周六山
曾学易被劫，以皇帝之花名、被告之形似援为铁据。原呈具在，未

尝有是说，安得以添足坐人以辟。
赃仗不明矜疑改遣

５ 鼓噪霍海槎
霍海槎强拆陈一进房屋，致伤幼女。县定问斩。该县初审，并无致

伤幼女之说，狱贵初情，不堪添加也。
以毁屋本律坐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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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载五起案件，复审否认了原审事实，皆因原审认定事实为初呈或初审中没有。〔４２〕

清代司法实践中亦会以初情所无来否定原审事实。

　　 《棘听草》载：胡琏之女胡氏自缢，胡俊控府，词称缢死。狱贵初情，则胡氏死于缢，

凿凿也。胡琏弟胡琦复控，称胡氏被打死。此打死之说，妄也。〔４３〕

　　本案复审者以初呈所无否定复控主张，与明代做法一样。在上述六起案例中，有四起
提到了 “狱贵初情”，表明明清官员在实践 “狱贵初情”时处于理论上的自觉状态。重视初

情作用在清代还有一个表现，如复审者发现初报中记载的事实与正式审认定事实不一致时，

会以 “狱贵初情”为由驳令再审。

　　 《徐公谳词》载：张贵控称其父张三女被县衙差役锁拿毙命。县验讯通详，内载 “张

贵原词称张三女郁病在床，虎差多人围门系捉，威逼父命。”及后批审，张贵又供称：“父

亲送饭回家，知道来了许多差人，往后门走入厨房内，差人闻其咳，遂到厨房锁拿。”知府

徐士林驳称：“前称卧病在床，后称送饭回家，词供迥异，狱贵初情之谓何？该县何不从此

究诘？”〔４４〕

　　本案复审者指出初报与后审相异时应当研审，并称符合 “狱贵初情”之意。我们知道，

初报旨在让复审者知悉原审最初情形，但复审者亦知初报之情未必为真，故而不会简单认

为后情与初报不一致则为虚假，驳令复审的目的在于让下级抓住初报与后审相异之处进行

详究，从而发现真实，而不是保证初报所载事实不能改变。如果下级在驳审后能对初报与

后审不同之处做出合理解释，上司也会接受后审结论。

　　 《驳案汇编》载：王伦祥被控殴人致死，东平州相验及初报文内并未取有 （王伦祥）

果系孤子确供。后审中称系孤子留养，刑部驳令巡抚详加研讯。后讯居王伦祥供称：“到案

之初，前州并未讯父母年岁，乡愚不知定例，是以未及供明，迨接任鞫问，始据实供明，

委非捏饰。”巡抚查明其父年已七十三岁，家无次丁，有东平州关准原籍汾阳县地方邻族确

供在案。〔４５〕

　　本案初报中没有被告系孤子的供词，而后审中出现这一说法，刑部驳令巡抚详审。巡
抚审后坚持后审说法，并提供了补充证据，证明后审认定事实更为可信。刑部接受了巡抚

的观点。这表明驳审关注的是事实真相，而不是初报对事实认定的决定作用。

三、“狱贵初情”的异化

　　 （一）观念上的异化

　　 “狱贵初情”的异化是指有些司法者过于强调 “狱贵初情”，而致结果背离了 “狱贵初

情”的本来目的。“狱贵初情”的异化在观念上与实践中均有体现。观念上的异化主要表现

为清代基层司法者对初报的态度。他们认为慎重初报是 “狱贵初情”的要求之一，而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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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矜审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６、２９１、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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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４页。
参见陈全伦、毕可娟、吕晓东主编：《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齐鲁书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５页。
参见 （清）全士潮等撰，何勤华等点校：《驳案汇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页。



初报则要求初报以简明为主。汪辉祖认为：“狱贵初情，县中初报，最关紧要……初报以简

明为上，情节之无与罪名者，人证之无关出入者，皆宜详审节删。”〔４６〕所谓 “简”，即要求

初讯内容不全报，所谓 “明”要求初报内容没有疑问。清代司法者之所以主张初报应简明，

其目的在于减少上司驳案。为何初报不简明就会导致驳诘，是因为初报 “若不论精粗美恶，

尽已搬入，则后来成招……稍与前供不符，上司即以狱贵初情，驳诘不已。”〔４７〕司法者主

张初报简明以图减少上司驳案，但初报简明会导致上司无法了解详细初情来对案件事实作

出独立判断，使初情保真制度的目的无法实现，因而不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清代官方亦

认为初报简略不符合 “狱贵初情”要求。刑部在批评江苏臬司详报未全部叙供时称：今又

云各犯因无质证，恐系狡饰，且内有供出仇扳牵连来差情节，亦恐虚实未定，是以各供概

未敢叙入详内等语，臣阅之更为骇异。夫狱贵初情，况
!

重案，更当以供词为据。既称有

仇扳牵连来差情节，正须从此根究虚实，何故反不叙详，即此全将口供删抹之处，其弊更

是毕露矣。〔４８〕

　　从供词相异之处细究并发现真实，这是 “狱贵初情”在清代的表现之一。前述徐士林

的驳审就强调了这一观点，此处刑部的主张更表明其在清代具有正统地位。而欲发现各份

供词之间的不同，初报记载的供词则应当不厌其详。可见初报详尽是 “狱贵初情”的应然

要求。而基层司法者之所以主张初报简明，原因是上司常以 “狱贵初情”为由，对初报与

后审不一致之处驳令再审。初报越是简明，上级就越难发现初报与后审的不同，因而越难

驳审。正是上司对 “狱贵初情”的强调而导致下级在初报时违背 “狱贵初情”的本意，可

见初报简明观点是 “狱贵初情”观念的异化。

　　 （二）实践中的异化

　　 “狱贵初情”在实践中的异化在宋时即已出现。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知道复审者

更相信初情，因此在案件进入复审程序后，“寻便反复，且称县狱所供尽是抑勒，惟有到县

初款及后来本厅供责，方是本情”。〔４９〕其实县狱所供未必 “尽是抑勒”，但当事人利用了上

司更相信初情的心理，无冤亦翻异，从而致案件重审。尽管重审不一定改变事实认定，但

至少会增加讼累。

　　到了清代，“狱贵初情”在实践中的异化程度更甚。我们知道，在清代之前，复审者接
触到的案件材料大都是原审司法者整理过的，因此发现初情与后审差异的机率并不大。清

代设立初报制度，使得复审者特别容易发现州县正式审理中的事实认定与初情的差异，因

此，以初报与正式审不符合而驳诘是上司常用的理由，通常亦有利于下级在重审中发现真

实。如下级在重审中对不一致之处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正式审理的事

实认定是可信的，上司也会接受下级的审理结果。但亦有部分上司固执已见，他们过于强

调初情为真，在驳审后若下级未按上司要求对事实做出符合初情的认定，上司往往不愿接受，

甚而会报复下级。〔５０〕这种不理智的驳诘心态导致下级司法者非常担忧驳审，因而迟迟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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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四库全书版，第４２３册２７４页。
前引 〔３８〕，《名公书判清明集》，第１４５页。
《鹿州公案》载一案，初报与后审不符，臬司驳县令复审，县令详慎研讯，再无可疑，仍照原拟解上。臬司

不胜愤怒，欲劾令落职。（清）蓝鼎元：《鹿州公案》，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２页。



对案件事实做出认定并向上司审转。特别是下级发现初报所载事实与正式审理认定的事实

相异时，如没有把握对相异之处做出令上司信服的解释，就可能拖延案件审结。清代一则

案例的审判过程就体现了下级的这一做法：南昌地方金铺，以棍徒假冒方伯家丁骗金二锭，

开明年貌服色赴藩台衙门呈报，旋为失主亲获拐犯送县究解。按初次报词查对，年貌虽然

相仿，服色则迥乎各别，有司迟疑兼旬，无以报命。〔５１〕

　　本案初报中人犯与后来捕获者的年貌相同，但服色不同。初情与后情不符，按清代的
司法惯例，这属于上司应驳的典型情形。但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服色不同本是正常情形，反

而间隔许久服色不变才是不正常的。但下级司法者竟然因 “服色各别，迟疑兼旬，无以报

命”。这对清代驳案制度简直是一个反讽。这是以 “狱贵初情”为驳案理由的异化，说明当

时有些驳案已经演化为驳诘而驳诘的情形，与 “狱贵初情”的初衷显然是相悖的。

　　 （三）“狱贵初情”异化的原因

　　 “狱贵初情”的要求包含慎重初情调查与重视初情采信两个方面。“狱贵初情”的异化

主要体现在重视初情采信这一方面。对慎重调查初情而言，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因

此在理论上与实践中不会导致其异化。但对初情采信而言，究竟应重视到何种程度，在实

践中很难把握。我们知道，司法者之所以主张重视初情采信，是因为相信初情比后情更可

信。但初情与后情相比较为可信，只是就整体而言的。具体到某一案件中，初情并不一定

比后情更可信。且无论是初情还是后情，通常都是初审者比复审者更了解。因此复审者以

初情为据要求改变后情，初审者未必会认可。但由于复审者对初审者本身亦不够信任，担

心初审者会锻炼成狱甚而徇私枉法，因此，对初审者改变初情的做法并不会轻易认可。在

这种不信任心理的支配下，复审者对于初情作用的强调就可能矫枉过正。这样一来，“狱贵

初情”的异化就很难完全避免。可见，初情与后情相比可信度的不确定及复审者对初审者

的信任不足是导致重视初情采信异化的两个原因。当然，初情可信度的不确定早在宋代就

已为司法者认知，因此，对初后情不一，理性的司法者一般也不会简单地以初情否定后情。

清代处理初报与正式审相异之处的正统做法是要求原审者从相异之处详审，而不是直接以

初报否定后情，即是相当理性的做法。因此，具体到个案，“狱贵初情”的异化并不具有必

然性，而是偶然出现的情形。

四、结　语

　　诉讼首先要解决事实问题，而认定事实主要依靠证据。但证据在诉讼进程中容易变化
甚至灭失，这一特点即使在中国古代也很早就被人们感知，因此司法者一般会具有重视案

发之初尽早调查证据的自发意识。先秦时期的司法者虽未对重视初情形成理论上的自觉，

但自发的意识还是存在的，表现为当时的制度与实践中能够体现对尽早收集证据的重视。

秦汉司法者在实践中也能做到自觉讯速调查证据。北魏到隋唐时期，人们对于初情重要性

的认识更加清楚，因此在制度上规定了证据调查应当及时亲自实施，重视初情的要求不断

完善。而且，对于初情采信的优先性亦有了自觉认识。到了宋代，证据理论与制度都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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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们对重视初情的观念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了 “狱贵初情”的整体概念。这一概念

形成以后，又反哺证据立法与实践，对于诉讼中发现真实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由于初情

可信度不完全确定及复审者对初审者的信任不足问题的存在，对于初情优先采信的过于强

调可能会导致 “狱贵初情”走向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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